
(附件一)

A.大禮堂

(校內外單位皆可借)

C.第二綜合大樓

8樓會議廳

(不借學生社團)

D.清華名人堂

(出借校內單位及

持有效期校友證之校友)

E.南、北校區

大草坪

(校內外單位皆可借)

F.校園空地/道路及烤肉區

 (校內外單位皆可借)

G.成功湖水域場地

 (僅出借校內單位)

10,000元 6,000元 6,000元 6,000元

0元

(視使用規模酌收6,000元，如：

路跑、裝置藝術或小型音樂會)

10,000元

場佈

(全區無空調)

1,000元/1hr

(若要加開舞台區空調需再加500元

/1hr)

彩排/空調

(投影機另計)

6,000元/4hrs

(僅舞台空調，若要加開觀眾席空調

需再加6000元/4hrs)

3,000元/4hrs 免費
TV螢幕500元/次

投影機1,000元/次
─ ─ ─

3,000元/4hrs ─ ─ ─ ─ ─

鋼琴使用費(不包含調音使用)：

史坦威4,000元/4hrs

山葉2,000元/4hrs

鋼琴調音費：

請另逕洽調音師，調音時之場地使用

以「場佈」計費

1.國際會議廳：36,000元/4hrs；

附屬空間/大半圓《含空調》、穿堂《不含空調》併國

際會議廳一起使用時：免收費。

2.單獨使用/大半圓《含空調》/場佈、彩排、正式活

動：5,000元/4hrs。

3.單獨使用/穿堂：免收費。

4.穿堂空調：6,000元/4hrs。

校內：免收

校外：4,000元/4hrs

(若與活動當日同一日則免收)

校外單位(依收據開立繳款人認定)使用場地，依上述計算之總額需再外加營業稅5%。

安全維護費：2,500元/次

(舉辦園遊會、演唱會及其他有搭棚架或舞台之活動)

戶外場地本組人員原則不支援加班，若有需要，則依本表之加班及管理維護費規

定計費。

使用南北校區大草坪、成功湖畔及水域場地、水木生活中心、大禮堂、小吃部及

旺宏館周邊之戶外場地，需收取鄰近館舍廁所之清潔費。

校內單位：周一~周五日間(8:00~17:00)：免收、

          周ㄧ~周日晚間或周六、周日日間：1,500元/日(晚)。

校外單位(若專案簽准使用)：日間(8:00~17:00)：3,000元/日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晚間(17:00~22:00)：1,500元/晚

(含全區空調)

校內：4,000元/4hrs

校外：8,000元/4hrs

28,000元/4hrs校內：2,500元/日

校外：8,000元/4hrs

校內：

1.一般活動或學生社團活動免收

2.大型全校性活動：2,500元/日

校外：8,000元/4hrs

※使用校園道路辦理路跑、健行

等相關活動，需另專案辦理

加班及管理維護費

3,000元/4hrs/1台  (現場提供中央螢幕及左、右側螢

幕各1台，共3台)

3,000元/4hrs

1,660元/4hrs

             場地

 

項目     收費標準

26,000元/4hrs

投影機

貴賓室(含空調)

其他

營業稅

國立清華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校本部場地收費一覽表

正式活動

B.學習資源中心(旺宏館)

國際會議廳

(校內外單位皆可借)

校內：免費

(若加開空調自第2小時起

計500元/1hr)

校外：500元/1hr

(若加開空調500元/1hr)

國際會議廳10,000元，

附屬空間6,000元。

2,000元/1hr

(要加開全區空調需再加1,000元/1hr)

12,000元/4hrs

(已含全區空調)

(僅供1樓空調，若要加開2樓

空調需增收500元/1hr)

2,000元/1hr，借用起迄總時

數優惠一小時免費。

(※持有效期校友證校友另依

校友服務中心規定給予優

惠。)

保證金

場

地

使

用

費

室內場地 戶外場地

2,000元/hr

清潔費

※清潔項目為攜離垃圾及加強廁所清潔頻率，活動場地仍由使用單位自行整理場復。

周一~周五日間(8:00~17:00)：校內單位免收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單位1,500元/日。

周六、周日日間(8:00~17:00)：校內外單位皆收3,000元/日。

周ㄧ~周日晚間(17:00~22:00)：校內外單位皆收1,500元/晚。


